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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2〕14号）,进一步规范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停车需求，制定我市政府指导价停车场（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具体通知如下：
一、执行范围及标准
   执行政府指导价的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包括车行道停车泊位和人行道停车泊位)、公立医院停车场。
(一)政府指导价的公共停车服务收费标准
地面停车场：
小型以下客车、微型货车、三轮汽车、微型专项作业车 免费停车30分钟，31分钟至2小时30分钟2元，后续每2小时按1元计时收费，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5元。
中型客车、轻型货车、中型挂车、拖拉机、中型专项作业车免费停车30分钟，31分钟至2小时30分钟2元，后续每2小时按2元计时收费，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10元。
大型客车、中型以上挂车、重型专项作业车免费停车30分钟，31分钟至2小时30分钟2元，后续每2小时按3元计时收费，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15元。
地下停车场:免费停车30分钟，31分钟至2小时30分钟2元，后续每2小时增加1元，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10元。
立体停车位：免费停车30分钟，31分钟至2小时30分钟3元，后续每小时按1元计时收费，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10元。立体停车位24小时均为计时收费时段。
月租车辆停放收费，由双方协商确定收取。
（二）道路停车泊位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包括车行道停车泊位和人行道停车泊位）
1、一类路段：一小时免费，首小时（61分钟-120分钟）2元，后续按每小时1元计时收费，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9元。
2、二类路段：一小时免费，首小时（61分钟-120分钟）2元，后续按每小时1元计时收费，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7元。
3、三类路段：一小时免费，首小时（61分钟-120分钟）2元，后续按每小时1元计时收费，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5元。
 政府指导价的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免收、优惠停放服务的范围
（1）北京时间22:00至次日北京时间9:00为免费时段。连续跨日停放的，按每一自然日计收停放服务费。
（2）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抢险车、应急处突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车、殡葬车以及其他执法执勤车辆;
（3）对持有合法残疾证件的残疾人本人(包括残疾军人)驾驶的车辆(营运性车辆除外);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的车辆;
（5）电动汽车充电桩标准充电时长内的服务收费含停车服务费，不得另行收取停车服务费。新能源车辆在停车场、停车泊位只停放不充电的实行减半收费。
（三）公立医院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标准
地面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对就诊、复诊车辆停车4小时免费(含4小时),4小时01分钟至6小时2元，后续每2小时增加1元，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10元。
立体停车位：对就诊、复诊车辆停车4小时免费(含4小时),4小时01分钟至6小时3元，后续按每小时1元计时收费，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收，每次停车24小时(含24小时)最高10元。
其它社会车辆按照政府指导价的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执行。
免收、优惠停放服务的停车范围:
（1）就诊、急诊、复诊患者（或者为患者服务）车辆凭当日检查、治疗、医药等有效收费票据，免收固定一辆车4小时的停车费；住院患者（或者为患者服务）车辆凭住院押金票据，在住院期间，每天免收当日固定一辆车4小时的停车费。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抢险车、应急处突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车、殡葬车以及其他执法执勤车辆;
（2）对持有合法残疾证件的残疾人本人(包括残疾军人)驾驶的车辆(营运性车辆除外);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的车辆;
（4）电动汽车充电桩标准充电时长内的服务收费含停车服务费，不得另行收取停车服务费。新能源车辆在停车场只停放不充电的实行减半收费。
二、执行时间
2024年 月  日零时起执行。(试行一年)一年后按照定价程序进行成本监审，制定收费标准报请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部门联合发文执行。
三、相关要求
（一）各停车场经营主体应遵循明码标价规定，在停车场的入口处和缴费地点显著位置均应设置明码标价公示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并做好停车场电子计费系统的调整工作，按照政策要求落实到位。
（二）加大监督违法处置。市价格主管部门、城市管理、公安（交警）、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停车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对违规收费的行为，市市场监督管理和城市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三）住宅小区、火车站、景区等停车场收费标准自治区或我市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四）政府指导价为最高限价，各停车场经营主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收费标准进行下浮和延长免费停车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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